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
 

 
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8 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李某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李某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（穗荔）食药

监餐罚〔2018〕0243 号行政处罚决定，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

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作出的（穗荔）食

药监餐罚〔2018〕0243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

自 2018 年国庆节开始，店铺已关闭，处于停业状态。申请

人自 2013 年失业至今，没有工作，经营的店铺属于微利经营，只

能维持平日的生活，难有结余。再加上这几年家中老人身体状况

以此件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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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差，需长期到医院就医，儿子也曾因头痛病住院手术花费 2 万

多元。一家人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，生活上非常困难，认为被

申请人开具的罚单数额极大，希望能体谅实际困难，给予减免罚

金，愿意关停不再经营此铺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（穗荔）食药监餐罚〔2018〕0243 号行政处罚事实清楚、

证据确凿。二、（穗荔）食药监餐罚〔2018〕0243 号行政处罚适

用法律正确。三、被申请人作出（穗荔）食药监餐罚〔2018〕0243

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程序合法。四、其他答复意见。被申请人对申

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已充分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

较小，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，能配合查处违法行为，参照《广州

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

二款第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八）项的规定，对当事人给予从轻处罚即

按法定最低额给予罚款。

本府查明：

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对申请人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文

昌南路宝华直 13 号的经营地址进行检查，发现现场正在从事蒸饭

等餐饮服务经营活动，申请人无法出示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品经

营许可证》。2018 年 6 月 21 日，申请人接受被申请人询问调查承

认自 2018 年 3 月 18 日至 2018 年 6 月 20 日在未取得食品经营许

可的情况下在上述地址从事餐饮服务经营活动。申请人未建立账

册，经营期间的货值金额及违法所得无法核实。2018 年 10 月 8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（穗荔）食药监食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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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〔2018〕000015 号）和《听证告知书》（（穗荔）食药监餐听告

〔2018〕0046 号），并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直接送达申请人。2018

年 10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穗荔）食药

监餐罚〔2018〕0243 号），认定申请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

餐饮服务等食品经营活动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决定对申请人罚款五万元。2018

年 10 月 23 日，被申请人到申请人经营场所地广州市荔湾区文昌

南路宝华直 13 号送达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因申请人不在现

场，无法送达；2018 年 10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 EMS 寄出上

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2018 年 10 月 29 日未妥投被退回。2018

年 11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荔食药监公告〔2018〕76 号公告送

达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

决定，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

餐饮服务，应当依法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食用农产品，不需要

取得许可”，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

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，或者未取得食品添

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

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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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

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

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”的规定，申请人未取得食品经营许

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，货值金额无法确定，被申请人作出罚款五

万元的行政处罚，符合规定。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的主张理据不

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作出的（穗荔）食药监餐罚〔2018〕0243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19 年 2 月 27 日


